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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 

授予購股權及授出獎勵股份  

之最新進展 
 

  謹此提述  TCL 通訊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            

五月二十一日之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向承授人授予購股權及授出獎勵股份

（「該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之公告，當中就前述

事宜提供了進一步更新。除本文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

者具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宣佈，在該公告中所披露的向承授人(i)根據購股權計劃授予的可認

購合共 17,000,000 股股份的購股權，及 (ii)根據股份奬勵計劃授出的合共

16,000,000 股的獎勵股份當中，絕大部份在最後接受時間前並沒有獲得有關   

承授人接納，除了下述以外： 

 
  (i) 所有身為承授人的董事皆已接受向彼等分別授予及授出的可認購合共

1,748,776 股股份的購股權及合共 769,461 股獎勵股份，有關詳情已於    

該公告中披露；及  

 

(ii) 若干承授人已接受向彼等分別授予及授出的可認購合共 238,800 股股份

的購股權及合共 105,072 股獎勵股份。  

 

因此，未獲接受的購股權及獎勵股份分別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及股份奬勵計劃

之有關條款宣告失效。 
  代表董事會   

          主席    

李東生   
  香港，二零一五年七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行董事李東生先生、郭愛平先生、     

王激揚先生及Nicolas Daniel Bernard ZIBELL先生；非執行董事黃旭斌先生及

廖騫先生；以及獨立非執行董事劉紹基先生、陸東先生及郭海成先生。  
 


